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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
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４日)

沪府办规〔２０２０〕２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按照执行.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上海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要求,根据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做好２０２０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２０２０〕２号),现就做好

２０２０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如下若干意见:
一、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鼓励本市用人单位特别是工业企业在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的同时,积极促进复工复产,
扩大人才市场需求,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对已被录用的高校毕业生不得由于疫情原因无法按时报

到而提出解约.动员中央在沪企业、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扩大针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招聘规模.市属

和区属国有企业要在今年招聘计划中,安排不低于５０％的就业岗位,面向本市高校毕业生定向招聘.
落实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的税收政策,对招聘符合条件的本市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按有关规定在３
年内以实际招用人数享受每人每年７８００元的税费依次减免优惠.本市范围内的小微企业以及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招用本市户籍、离校２年内首次就业的高校毕

业生并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按规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按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的下限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５０％,补贴期限按用人单位为高校毕业生

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实际月数计算,最长不超过１年.
二、扩大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规模

扩大“大学生村官(选调生)”“三支一扶”等现有基层就业项目面向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招录规

模,２０２０年计划推出“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岗位４００个、“三支一扶”岗位４００个.加强街道、乡镇以及

居民区社区工作者力量配备,２０２０年全市计划专项招聘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１０００余名,充实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综治中心以及居

民区力量,落实社区工作者相关福利待遇.在年度公务员招录工作中,区级机关要积极吸纳应届优秀高

校毕业生.乡镇(街道)以及政法机关的基层单位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在本年度事业单位招聘工

作中,扩大面向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招录比例.加大本市中小学教师招聘力度,扩大中小学幼儿园招

聘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规模.鼓励各区加大优秀高校毕业生人才储备力度,建立优秀人才蓄水池,多渠道

解决引进高校毕业生居住困难.加强高校征兵宣传,动员更多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用足现行学费补偿

与减免、落户、升学等鼓励政策.
三、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见习计划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在本市认定的见习基地进行最长不超过１２个月的就业创业见习.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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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习期间可享受生活费补贴,标准为当年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８０％.带教学员的见习单位可

获带教费补贴,每月补贴标准为当年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３０％.对直接提供见习岗位、当年见

习留用率超过５０％的就业见习基地,按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另给予每人５０００元的一次性带教

费补贴.经创业见习基地跟踪帮扶,见习学员在见习后６个月内实现创业的,按实际成功创业人数,给
予创业见习基地每人５０００元的一次性带教费补贴.

四、建设高校毕业生网络就业大市场

依托“一网通办”,构建贯通企事业单位用人需求和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的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供需

信息双向对称.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协作,整合上海市“海聚英才”云选会等平台,组织面向全市高校

毕业生的系列综合性网络招聘会和专项网络招聘会,开辟更多就业岗位.发挥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和各级各类园区吸纳人才的优势,举办自贸试验区等各类网络专场招聘会,定向招聘本市高校毕业生,
强化供需精准对接.教育部门要指导促进各高校结合学科专业特点举办各类专场网络招聘活动,引导

高校毕业生参加教育部“２４３６５”全天候网上校园招聘市场;指导各高校分类梳理学科专业毕业生数量、
层次、结构等信息并向用人单位精准推送;严格信息审核机制,注重保护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确保网络

信息安全.各级公共就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的频次,加强高校毕业生职业指导

和企业用工咨询,组织企事业单位开展系列网络招聘活动.
五、加强在线就业指导和困难帮扶

开发整合更多网络就业指导课程资源,通过在线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就业咨询等方式,加强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开展高校毕业生求职心理疏导,组织有经验的职业指导师、心理咨询师,
推出一批在线咨询指导课,开通心理热线.发挥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地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

育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化协同合作,建立高校间交流与联动机制,推动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依托辅导员队伍加强毕业生在线帮扶,引导学生认清就业形势,树立合理的就业观、择业观,响应党中央

号召,到国家建设一线和基层前沿工作,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做好精准帮扶,加强对“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身体残疾、少数民族和疫情重点地区生源等高校毕业生群体的精准关心帮扶.
六、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力度

符合条件的本市高校毕业生可申请享受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１０００元.本市户籍的高校

毕业生毕业２年内初次就业为灵活就业,办理灵活就业登记手续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请社会

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按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社会保险费的５０％,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２年.高校毕业学年学生参加补贴培训目录内紧缺急需的中级以上或专项职业能力

的培训项目,考核鉴定合格的,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８０％培训补贴;参加补贴培训目录内其他中级以

上或专项职业能力的培训项目,考核鉴定合格的,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６０％培训补贴.
七、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３年内按每户每年１．４４
万元的限额依次扣减相关税费.对具有本市户籍、毕业２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在本市首次创办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创业组织满一年且按规定至少为一人缴纳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费满６个月的,可申请８０００元的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毕业学年学生参加补贴培训目录内创业

能力培训项目,可按规定的补贴标准享受８０％培训补贴.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阶段性调整相

关政策,包括将“天使基金”申请对象条件中的企业注册时间由不超过３年放宽为不超过５年;“雏鹰计

划”新资助者首期还款日顺延３个月;“雏鹰计划”资助期内的创业者延迟还款两个月;向具备创业基础

的“天使基金”申请对象提供创业培训、项目跟踪辅导等创业服务.
八、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服务政策

推进就业服务业务流程再造,全面实现就业签约、毕业手续办理、出国申请材料准备等学生就业事

务受理网上办理,减少学生流动和聚集.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推迟体检时间、推迟签约录取,在
确保企事业单位达到复工复产标准、确保学生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高校毕业生赴企事业单位

实习,并鼓励居家在线实习,双向缓解当前“用工难”和“就业难”.推迟２０２０年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

业生进沪就业申请直接落户受理时间,为高校毕业生在沪择业留出更多时间.按教育部统一部署,对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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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将其户口和档案在学校保留２年,并为落实就业单位的高校毕业生

及时办理就业手续.落实国家适度扩大２０２０年硕士生和普通专升本招生计划部署,市属高校硕士研究

生招生计划总量力争增加１５％,专升本招生计划由占全市高校专科毕业生总量的８％增加到１０％,为
有志于升学深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九、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区、各有关部门、各高校要切实增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把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发挥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

席会议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形势研判和工作部署,强化部门协同,健全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各高校

要认真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保障“机构、场地、人员、经费”四到位,尤其要保障因推进网

络就业服务带来的新增费用.要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心理疏导,在确保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的前提下,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要加强宣传引导,主动回应关切,稳定就业预期,营造全社会

共同关心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良好氛围.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部门规范性文件】

上海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粮食物资储备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粮油帮困工作的通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

沪民规〔２０２０〕１号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为更好贯彻落实«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进一步完善本市实物配发工作,

规范帮困粮油卡、券发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范围

(一)帮困粮油卡的发放范围为:
１．本市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２．本市享受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民政救济对象(包括重残无业人员);
３．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以下人员:７０周岁(含７０周岁)以上老人;学龄前儿童及中小学生;大

病重病患者.
(二)帮困粮油券的发放范围为:
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６０－６９周岁(含６０周岁、６９周岁)的老人.
二、实物供应量

帮困粮油指定供应范围为粮、油、糖等生活必需品.
帮困粮油卡实物供应量为１０公斤大米、９００ml食用油、０．５公斤食糖,折算价格为每月７２元.帮困

粮油券实物供应量为４公斤大米,折算价格为每月２２元.
帮困人员凭借帮困粮油卡、券在指定供应点可以足额领取等值的粮油制品或其他生活必需品.折

算价格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适度调整.
三、资金渠道

粮油帮困所需资金,由市、区财政各承担５０％.
四、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

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由区民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所在街道(乡镇)三方会商,按照基本标准

共同确认.区民政部门主要把握“方便、就近、优选”的原则,指导街道(乡镇)合理选点;区粮食和物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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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部门主要把握«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基本标准»,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
五、工作职责

(一)区民政部门要指导街道(乡镇)做好帮困粮油卡、券发放对象的审核及卡、券的发放工作.
(二)区财政部门要落实帮困粮油卡、券所需资金,及时做好帮困粮油资金结算工作,并会同民政部

门加强对帮困粮油供应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三)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按帮困粮油供应点基本标准,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并及时更新帮困

粮油指定供应点信息,填制«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信息变更确认表»,做好网点备案工作.
(四)街道(乡镇)要做好帮困粮油供应点的选定,帮困粮油卡、券发放对象的审核及卡、券的发放工作.
六、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２月２８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

关于完善本市粮油帮困工作的通知»(沪民救发〔１９９９〕第３８号　沪财企二〔１９９９〕９１号)«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粮食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帮困粮油工作的通知›»(沪民救发〔２０１６〕２０号)同
步废止.

附件: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基本标准

附件

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基本标准

１．以粮油产品和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售为主,日常经营运转正常,发展良好.
２．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诚信经营,近２年内没有发生过质量安全问题、损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和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３．营业场所应位于交通便利的位置,并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一定距离.
４．营业场所进行简洁装修,配备消防安全设施和设备,保证消防安全设施齐备、完好、有效.在门店

醒目位置悬挂«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确认书»,悬挂全市统一的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标识牌.
５．所经营的粮油产品应符合国家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确保质量安全.
６．执行国家价格管理政策,所有商品都明码标价,合理定价,尽可能让利于帮困对象.
７．使用检定合格、未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严格执行有关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８．购进粮油商品时应按规定查验相关证明材料并保存相关凭证,建立粮油购销台账,至少保留三

年,并向辖区内粮食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统计报表,建立并实行粮食商品购销可追溯制度.

上海市教委　市体育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

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沪教委规〔２０１９〕１２号

各区教育局、体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各委、局、控股(集团)公司: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中发〔２００７〕７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２７号)«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府办规〔２０１９〕１０号)等文件要求,进
一步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市教委会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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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共同研究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

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提升本市学校体育工作水平,通过强化学校体育特色,优

化项目布局结构,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学校体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
发〔２００７〕７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７
号)«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府办规〔２０１９〕１０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本

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总体要求)
本市各中小学校应坚持立德树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部署和要求,全面做好学校体育工作并逐步

形成特色,推进实施高水平的体育教育,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第二章　全面提升中小学校体育工作水平

第四条　(课程教学)
本市各中小学校要坚持面向人人,全面做好学校体育相关教育教学工作.要持续深入实施小学兴

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不断加强与改进体育课教学,提升育人效果.
第五条　(课时)
本市各中小学校要开齐、开足体育课.小学一到三年级落实“四课、两操、两活动”,即每周安排体育

课４课时、体育活动课２课时,每天安排广播操１次、眼保健操２次.有条件的小学在２０２０年底前,四
到五年级体育课逐步增加到每周４课时.

第六条　(体育作业)
加强课外校外体育锻炼,全面实施学校体育家庭作业制度,鼓励根据学生体质健康实际情况,布置

有针对性的家庭作业.布置寒暑假体育作业并在开学两周内组织相应的测试,结果纳入体育日常成绩.
第七条　(课余训练)
课余训练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中小学校建立体育课余训练制度,组建班级、年级及

校运动队并建立完善选拔机制,为有体育运动兴趣爱好和发展潜力的学生参加锻炼、提升运动技能创造

条件.根据运动项目特点,结合学生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及文化课成绩等情况,参照«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教练员工作手册»等相关要求,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并保证一定的运动时间,组织学生利用放学后、双休

日及寒暑假等时间训练,引导学生主动参加体育锻炼并养成习惯,切实提高运动水平.学校建立课余训

练研究工作机制,制定专门的工作计划,定期组织培训交流,不断提升训练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第八条　(赛事活动)
为检验课程教学、课余训练成效,搭建青少年学生运动技能水平展示平台,进一步激发运动兴趣爱

好,本市继续完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市、区、校三级赛事活动体系,组织青少年广泛参加并不断挖掘和

发挥育人效益.本市每年举办单项锦标赛等市级赛事活动并建立完善优秀学生运动员参加国家级及以

上重大赛事活动的选拔集训机制.各区要定期举办校际、区级竞赛及阳光大联赛等活动.鼓励结合区

域发展特色承办有影响力的市级及以上大型赛事并形成品牌.各中小学校要定期组织班级、年级等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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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活动,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校级运动会,组织青少年学生广泛参加,营造浓郁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鼓

励各区和学校结合实际组织观摩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活动.
第九条　(综合评价)
体育素养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不断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本市实施学生体

育素养评价工作,通过学生运动等级技能测试等措施,促进中小学生体育素养水平提升,进一步推进形

成科学的育人导向,全面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

第三章　优化本市学校体育项目布局

第十条　(发展特色项目)
本市各中小学校要不断丰富开设的体育运动项目类型,不断强化体育特色,努力建设“一校多品”,

逐步形成品牌特色,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提供有力保障.到２０２０年底前,每所小学和初中开展７种以

上、高中开展８种以上的体育运动项目,中小学生年运动时间达到３６５小时(高中阶段学生在体育专项

上的时间不少于１８０小时),引导学生坚持体育锻炼,逐步提升运动技能并养成终生锻炼的习惯.
第十一条　(统筹项目布局)
为促进学校体育工作均衡有序发展,提升综合育人效益,按照国家有关规划部署和国家级及以上大

型赛事活动项目设置并结合实际,本市在全市范围内加强项目统筹布局.其中,足球、篮球、排球、田径、
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及武术等９个项目为各区必选的布局项目(以下简称“重点项目”).在此基

础上,市教委、市体育局指导各区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及实际情况,在体操、击剑、射击、射箭、自行车、水上

项目、棒球、垒球、高尔夫球、橄榄球、攀岩、滑板、拳击、马术、冰雪、棋牌、手球及壁球等奥运会、全国运动

会项目及新兴项目中选择若干个进行布局(以下简称“推进项目”).总体上,各区形成以９个重点项目

为主,若干个推进项目为辅的“９＋X”学校体育项目布局结构.
第十二条　(项目布局单位)
按照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及体育教育规律,本市加强不同学段学校间体育运动项目布局统筹,以实

现承担各重点项目及推进项目布局建设任务的学校覆盖各学段,且不同学段学校间数量比例适当.原

则上,１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阶段学校按照项目与至少２－３所初中、４－６所小学共同组成一个基本

的学校体育项目“一条龙”布局单位,在课程、师资、场地、科研及评价等方面形成相关项目的高品质、系
统性供给,促进实现各学段间培养的有序衔接.

第十三条　(项目布局学校)
每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原则上均应承担３个项目的“一条龙”布局建设任务,非市实验性示范性

高中的市体育传统项目高中阶段学校原则上不再新增项目.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非市实验性示范性

高中的市体育传统项目高中阶段学校数量不足３个的区,可依次在市特色普通高中、区实验性示范性高

中和普通高中布局必选项目.市教委委属高中学校项目布局建设工作原则上纳入属地管理.中等职业

学校的项目布局工作由市、区两级按管理权限分别组织开展.
“一条龙”单位中的初中和小学,由各区结合实际统筹安排.项目布局应尽量覆盖所有初中和小学.

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分校可独立承担项目布局任务.
各“一条龙”学校承担的体育项目数一般不超过３个.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大项不宜集中在同一

所学校且应尽量涵盖男女队,选择田径项目的,应至少开展其中的３个小项.

第四章　构建形成衔接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

第十四条　(人才培养目标)
各中小学校应坚持面向全体学生,深入挖掘和发挥学校体育在全面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营造有利于

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应充分依托课程、课余训练、赛事活动等载体,培
养和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发展运动技能,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掌握２项

可伴随终生的运动技能.各“一条龙”中小学校应把做好相关布局建设任务作为深入推进学校体育改革

发展,全面提升全体学生身心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纳入学校体育工作全局进行规划和推进.同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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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同学段学校优秀体育学生的培养和衔接等工作.
第十五条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培养与管理)
各高中阶段学校要围绕全面育人目标,通过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等措施,促进青少年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提升并掌握２项运动技能.各“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在全面做好学校体育工作,深入实施专项

化体育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校园体育特色项目发展,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效应.
为进一步强化学校体育特色建设,促进形成有序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为青少年综合素质持续提升

提供有力保障,本市进一步完善优秀体育学生高中阶段培养机制.各“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对按照择

优原则通过专业测试且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一定要求的优秀体育学生按计划足额录取.其中,
市和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招收优秀体育学生的录取分数要求参照当年度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批次最低投

档控制分数线划定,不得低于当年度公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其他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分数

要求参照当年度相应录取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划定.优秀体育学生投档录取工作在自主招生批次

完成.
“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优秀体育学生一定比例的招生计划分配到同一“一条龙”布局单位内的初中

学校.为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本市继续实施特别优秀的体育学生选拔、引进和培养机制.
本市全面加强优秀体育学生管理和培养,实行注册管理制度,参加日常训练及比赛等情况纳入综合素质

评价等指标体系.
第十六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培养与管理)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通过实施兴趣化、多样化体育教学,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体育锻炼,

激发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兴趣,培养他们从小养成坚持锻炼的习惯.各“一条龙”初中和小学要以学校

体育特色项目为载体,营造积极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为青少年学生提升运动技能创造有利条件.“一
条龙”初中和小学可研究建立跨学校的优秀体育学生联合培养机制,推动体育师资、训练场地等资源共

享,促进优秀体育人才脱颖而出.
第十七条　(时间安排)
自２０２２年起,各“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按本办法开展优秀体育学生的招收培养等工作.

第五章　加强师资场地等保障

第十八条　(师资队伍)
配齐配足学校体育教师并通过跨项目培训、交流研讨等多种途径不断提升专业能力.鼓励有一定

专长或基础的学科教师“一岗多能”,通过培训承担部分体育带训及赛事活动组织等工作,对体育师资队

伍形成有益补充.学校教师承担课余训练、带队比赛等的工作量按不低于体育课的标准折算成一定课

时,相关薪酬纳入区统筹范围.引进优秀高水平教练员、运动员等专业人员进校园,推进实施兼职教师

到校带训工作制度.完善教师及教练员工作量核算、薪酬待遇、职称发展以及管理办法,将带训等工作

纳入考核评价范围并根据带训学生成绩等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十九条　(场地设施)
加强学校体育场地综合开发和利用,推进智慧体育场馆建设.加强各体育训练基地、青少年校外体

育活动中心及冰雪运动场馆等建设.加强与市区各级各类体育学校(训练中心)、社会场馆、运动基地及

俱乐部等合作,完善场地和训练等资源共享共用机制.推进社会体育场馆向青少年学生公益开放.
第二十条　(经费投入)
完善学校体育发展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将“一条龙”学校开展相关项目教学、训练、竞赛、场地开发、

师资队伍建设及科研等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二十一条　(安全保障)
加强学生运动意外伤害预防,强化学生安全教育和场地设施安全检查,建立健全学生运动意外伤害

应急处理和综合保障机制.
第二十二条　(社会支持)
鼓励本市各高校、专业团体、体育运动中心、学生体育协会、校园运动队联盟、市级训练基地、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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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少年宫、少科站)、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等结合实际为中小学校开展体育教学、课余训练、
赛事活动及人才培养等工作提供结合指导和支持.

第二十三条　(考核评价)
本市将中小学校开展体育工作及“一条龙”项目布局建设情况纳入对各区及学校相关考核评价体

系.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体育教育情况纳入学校综合督导评估和素质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开展经常

性的督导检查.各区教育局应完善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将学校体育课程教学、课余训练、赛事活动和

优秀体育学生培养等情况纳入对学校的考核评价体系.

第六章　附　则

各区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本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为５年.

上海市教委　市文化旅游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文教结合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

艺术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沪教委规〔２０１９〕１１号

各区教育局、文化旅游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各委、局、控股(集团)公司: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府办规〔２０１９〕

１０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提升学校艺术工作水平,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市教委会同市文化旅游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文教结合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等部门研究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

执行.

上海市中小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教育部签署的“学校美育

发展备忘录”要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７１
号)、«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府办规〔２０１９〕１０号)、«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市中小学校艺术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总体要求)
本市各中小学校应坚持育人为本、面向全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部署和要求,发挥市、区两级艺

术教育委员会作用,用好文教结合平台优势,整合高校优质资源,建立大中小学美育协同育人机制,完善

艺术项目布局,推进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结合民族文化传承创新教育,推进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系

列活动,提升中小学生艺术人文素养,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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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第二章　全面提升中小学校艺术工作水平

第四条　(教育教学)
本市各中小学要持续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程.美育课程要以审美和

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与各学科相互渗透融合.挖掘美育特色资源,丰富学校美育课程内容.加强美育

学科研究水平,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课程研究,推出一批优质美育课程并增加其覆盖面.加强

校外实践基地的美育课程资源建设,推动学校美育课程资源的整体优化.
第五条　(艺术实践)
艺术实践是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市将继续加强市级高水平学生艺术团联盟建

设,发挥其示范和辐射作用.各中小学要加强以“三团一队”(合唱团、舞蹈团、美术文学社团和乐队)为
主的学生艺术社团、兴趣小组建设,建立艺术实践制度,科学制定艺术实践计划,组织学生利用放学后、
双休日及寒暑假等时间参加艺术实践,为有艺术兴趣爱好和发展潜力的学生参加艺术实践、提升艺术水

平创造条件.学生每周参与艺术实践活动(艺术拓展课、艺术团排演、艺术观摩等)不少于２小时,艺术

教育特色学校学生每周参与艺术实践活动需达到３．５小时.
第六条　(艺术展演)
为坚持以普及促提高、以提高带普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健康的审美情趣、培养良

好的艺术修养,搭建青少年艺术教育成果展示平台,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本市继续完善市、区、校三

级艺术展演活动,推荐优秀节目(作品)参加全国展演现场展示.各中小学应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艺术

展演活动,在整体推动展演活动工作的基础上,要做到“班班有项目,人人都参与”,同时创新艺术展演形

式,丰富活动内容.加强校内外联动,扩大艺术展演覆盖面,提升艺术展演水平.各中小学要开展与艺

术特色项目配套的学校艺术品牌和文化平台建设,丰富师生精神生活,彰显校园文化特色,全面提升学

生艺术素养.
第七条　(综合评价)
艺术素质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不断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本市将开展学生

艺术素质评价工作,通过艺术素质测评、记录学生艺术素质成长档案等措施,形成科学的育人导向,提升

中小学生艺术素养.

第三章　优化本市学校艺术项目布局

第八条　(发展特色项目)
本市各中小学要不断丰富艺术项目类型,不断强化艺术特色,努力建设“一校多品”,逐步形成品牌

特色,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提供有力保障.到２０２０年底前,每所小学和初中开展４种以上、高中开展５
种以上艺术项目,引导学生养成参与艺术实践活动的习惯.

第九条　(统筹项目布局)
为促进学校艺术工作均衡有序发展,提升育人效益,按照教育部中小学艺术展演项目设置,结合实

际,本市在全市范围内加强艺术项目统筹布局,其中,中西器乐(含管乐、弦乐)、合唱、舞蹈、戏剧(含戏

曲、影视、朗诵)及美术(含书画、篆刻、设计)等５个项目为各区必选的布局项目(以下简称“重点项目”),
在此基础上,在具有育人效应的非遗、中华传统及海派文化等项目中选择若干个进行布局(以下简称“推
进项目”).总体上,各区形成以５个重点项目为主,若干个推进项目为辅的“５＋X”学校艺术项目布局

结构.
第十条　(项目布局单位)
按照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和艺术教育规律,本市加强不同学段学校间艺术项目布局统筹,以实现承

担各重点项目及推进项目布局建设任务的学校覆盖各学段,且不同学段学校间数量比例适当.原则上,
由１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阶段学校按照项目与至少２－３所初中、４－６所小学共同组成一个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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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艺术项目“一条龙”布局单位.在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场地设施、科研及评价等方面形成相关项目

的高品质、系统性供给,促进实现各学段间培养的有序衔接.
第十一条　(项目布局学校)
每个区应确定不少于５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每校承担至少１个艺术重点项目的“一条龙”布局

建设任务,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不足５所学校的区,可依次在市级艺术教育特色高中阶段学校、区实验

性示范性高中布局艺术项目.市教委委属高中学校项目布局建设工作原则上纳入属地管理.中等职业

学校的项目布局工作由市、区两级按管理权限分别组织开展.
“一条龙”单位中的初中和小学,由各区结合实际统筹安排.项目布局应尽量覆盖所有初中和小学.

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分校可独立承担项目的布局任务.
所有“一条龙”学校承担的艺术项目数不超过２个.中西器乐、合唱、舞蹈等集体项目不宜集中在同

一所学校.

第四章　构建形成衔接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

第十二条　(人才培养目标)
各中小学应坚持面向全体,深入挖掘和发挥学校艺术教育在全面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营造有利于促

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应充分依托课程教学、艺术实践、艺术展演等载体,培养

和激发学生的艺术爱好和兴趣.各“一条龙”学校应把做好相关建设布局任务作为深入推进学校艺术教

育改革发展,全面提升全体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重要举措,纳入学校艺术工作全局进行规划和推进.
同时,做好不同学段学校间艺术骨干学生培养和衔接等工作.

第十三条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培养与管理)
高中阶段学校要积极探索大中小衔接的跨学段艺术教育,形成“特色共建、理念共融、资源共享、发

展并进”的美育创新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效应,探索艺术

综合课程的有效实施,挖掘各学科的美育因素,促进高中阶段学生培养２－３项艺术爱好和艺术特长.中

等职业学校要强化艺术实践,注重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使学生成为具有审美修养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为进一步做好各学段学校间人才培养的衔接工作,促进形成有效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为青少年综

合素质的持续提升提供有力保障,本市进一步完善艺术骨干学生高中阶段培养机制.各“一条龙”高中

阶段学校对按照择优原则通过艺术专业测试且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一定要求的艺术骨干学生按

计划足额录取.其中,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招收艺术骨干学生的录取分数线达到当年度普通高中自主

招生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他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分数线不低于当年度相应录取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
艺术骨干学生投档录取工作在自主招生批次完成.

“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艺术骨干学生一定比例的招生计划分配到同一“一条龙”布局单位内的初中

学校.本市全面加强艺术骨干学生管理和培养,实行注册管理制度,参加日常艺术实践及艺术展演等情

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等指标体系.
第十四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培养与管理)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注重激发学生艺术学习兴趣,使学生了解美育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发展艺术想

象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审美格调、审美理想,全面提升学生艺术素养,促进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形成１－２项艺术爱好和艺术特长.
各“一条龙”初中和小学要强化学校艺术特色项目建设,为学生发展艺术兴趣和技能创造有利条件.

“一条龙”初中和小学可研究建立跨学校的艺术骨干学生联合培养机制,促进艺术师资、艺术实践和艺术

展演场地等资源共享.
第十五条　(时间安排)
自２０２２年起,各“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按本办法开展艺术骨干学生的招收培养等工作.

第五章　加强师资场地等保障

第十六条　(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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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齐配足学校艺术教师并通过跨项目培训、交流研讨等多种途径不断提升专业能力.鼓励有一定

专长或基础的学科教师“一岗多能”,通过培训承担部分艺术项目的排练和指导等工作,对艺术教师队伍

形成有益补充.学校教师承担艺术实践和艺术展演排练指导等的工作量按不低于艺术相关课程的标准

折算成一定课时,相关薪酬纳入区统筹范围.完善艺术教师工作量核算、薪酬待遇、职称发展以及管理

办法,将排练和指导等工作量纳入考核评价范围并根据学生成绩等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
推进实施兼职教师进校园工作,引进高校、高水平演职人员、文化名家到校开展专业指导,形成一支

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艺术教师队伍.
第十七条　(场地设施)
中小学校应加强学校艺术实践和艺术展演场地、场馆、专用教室、设施设备的建设和改造,满足全校

性普及艺术教育和艺术骨干学生艺术教育教学需求,为学生进行艺术项目学习创造有利条件.加强与

市、区各级各类排练厅、演出展出等场馆的交流合作,引入优质文化艺术资源.完善场馆资源共享机制,
鼓励有条件的艺术场馆向“一条龙”学校开放共享.

第十八条　(经费投入)
完善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将“一条龙”学校开展相关项目教学、师资培训、科研、艺

术实践和艺术展演场地建设等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九条　(安全保障)
各中小学要做好艺术实践、艺术展演的安全保障工作,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艺术实践场地设施安全

检查,依托校园综合险等具体措施,不断健全和完善学生艺术实践、展演活动意外伤害预防、应急处理和

安全保障机制.
第二十条　(社会支持)
鼓励本市各高校、专业团体、艺术教育协会、学生艺术团联盟等结合实际,为中小学校开展艺术教

学、艺术实践、艺术展演、人才培养等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在各区“一条龙”项目建设过程中,发挥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少科站)自身优势,强化统筹、指导功能.
第二十一条　(考核评估)
本市将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情况及“一条龙”项目布局实施情况纳入对各区及学校考核评价体

系,连续两年考核优秀并在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艺术展演中成绩优异的“一条龙”项目学校学生艺术团

可优先被推荐为上海市市级学生艺术团.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艺术教育情况纳入学校综合督导评估

和素质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开展经常性的督导检查.各区教育局应完善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将学校艺

术课程教学、艺术实践、艺术展演、艺术骨干学生培养等情况纳入对学校的考核评价体系.

第六章　附　则

各区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本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为５年.

【政策解读】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若干意见»的政策解读

　　１．本市制定«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基于什么背景?
２０２０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总量是８７４万,比去年增加４０万.上海高校毕业生预计总量是１９．３

万人,比去年增加０．３万人.其中:研究生４．９万人,与去年持平;本科生９．８万人,增加０．５万人;专科高

职生４．６万人,下降０．２万人.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本市２０２０届高校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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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就业工作确实面临较大压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乎经济社会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教委会同本市各相关委办局起草并由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２０２０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２．«意见»的总体框架包括哪些内容?
«意见»主体内容包括九个方面,梳理了本市相关委办局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各项政策,并在拓宽

就业渠道方面出台了相关举措,对２０２０年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鼓励企业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二是扩大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规模,三是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见习计划,
四是建设高校毕业生网络就业大市场,五是加强在线就业指导和困难帮扶,六是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扶

持力度,七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八是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服务政策,九是加强对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
３．疫情防控形势下,«意见»对促进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了哪些举措?
当前受疫情影响,本市各级各类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有降低风险.因此,出台的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举措主要包括鼓励国有企业增加面向本市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扩大基层项目、征兵及升学

规模,优化毕业生离校政策、鼓励创业等拓宽就业渠道方面.如扩大基层项目招录和升学招生规模.包

括２０２０年计划推出“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岗位４００个,“三支一扶”岗位４００个;全市计划专项招录本

市高校应届毕业生１０００余名,充实社区工作者力量;在本年度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中扩大面向本市高校

应届毕业生的招录比例;扩大中小学幼儿园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规模;市属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总量力争增加１５％,专升本招生计划由占全市高校专科毕业生总量的８％增加到１０％等.如市大学生

科技创业基金会阶段性调整相关政策.包括将“天使基金”申请对象条件中的企业注册时间由不超过３
年放宽为不超过５年;获“雏鹰计划”资助者首期还款日顺延３个月;“雏鹰计划”资助期内的创业者延迟

还款两个月等.
４．除了出台拓宽就业岗位的政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政策内容?
在市政府相关委办局的共同努力下,«意见»除了推出一系列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的政策外,还

提出要加强各类就业服务,主要包括建设高校毕业生网络就业大市场、加强在线就业指导和困难帮扶、
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等三个方面.一是建设高校毕业生网络就业大市场.协调全市

各委办局一起组织面向全市高校毕业生的系列综合性网络招聘会和专项网络招聘会,开辟更多就业岗

位.二是加强在线就业指导和困难帮扶.开发整合更多网络就业指导课程资源,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服务.同时,做好精准帮扶,加强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身体残疾、少数民族和疫情重点地区生

源等毕业生群体的精准关心帮扶.三是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各高校增强在疫

情防控形势下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保
障“机构、场地、人员、经费”四到位.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粮油帮困工作的通知»的
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粮油帮困工作是本市有特色的救助措施.２０１６年,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市粮食局联合出台«关
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帮困粮油工作的通知»(沪民救发〔２０１６〕２０号),对帮困粮油卡和帮困粮油券的发放

范围、实物供应量、折算价格作一定调整,并将发放范围由城镇拓展到农村,实现本市粮油帮困工作的城

乡统一.随着«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的实施,本市社会救助政策不断完善,部分粮油帮困的对象发生了

变化,需要进一步规范.另外,本市机构调整后,发文单位职能有所变化,原市粮食局的职能转入市粮食

物资储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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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过程

根据规范性文件清理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市民政局对«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帮困粮油工作的通知»
(沪民救发〔２０１６〕２０号)进行修改.之后,书面征求了各区民政局的意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部分区民

政局社会科长、部分街道(乡镇)一线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并书面征求了市财政局、市粮食物

资储备局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一)明确了帮困粮油卡和帮困粮油券的发放范围.其中,帮困粮油卡的发放范围为:１．本市分散供

养的特困人员、享受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救济对象(包括重残无业人员);２．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

以下人员:７０周岁(含７０周岁)以上老人;学龄前儿童及中小学生;大病重病患者.帮困粮油券的发放

范围为: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６０－６９周岁(含６０周岁、６９周岁)的老人.
(二)明确了帮困粮油卡和帮困粮油券的实物供应量.帮困粮油指定供应范围为粮、油、糖等生活必

需品.其中帮困粮油卡实物供应量为１０公斤大米、９００ml食用油、０．５公斤食糖,折算价格为每月７２
元.帮困粮油券实物供应量为４公斤大米,折算价格为每月２２元.

(三)明确了粮油帮困的资金渠道.粮油帮困所需资金,由市、区财政各承担５０％.
(四)明确了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的准入及确认标准.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由区民政、区粮食物资

储备部门、所在街道(乡镇)三方会商,按照«帮困粮油指定供应点基本标准»共同确认.
此外,文件还明确了民政、财政、粮食物资储备部门的工作职责.

«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
«上海市中小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中发〔２００７〕７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２７号)«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府办规〔２０１９〕１０号,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等有关要求,进一步提升学校体育艺术工作水平,促进学校体育艺术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市发布«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
«上海市中小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管理办法»的具体问答如下.

一、«管理办法»制定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本市全面深入推进学校体育艺术教育改革发展,大中小一体化的学校体育艺术课程改革系

统实施,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赛事活动体系基本构建形成,学校开设的体育运动和艺术项目种类不断丰

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日益完善,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同时,对标青少年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培养任务以及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本市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工作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

间,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为落实«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提升本市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工作水平,
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研究制定«管理办法».

二、«管理办法»制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管理办法»围绕全面落实«指导意见»的目标要求,就其中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和完善,旨

在到２０２１年底前,在全市学校体育艺术特色普遍形成的基础上,形成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中小学校体

育艺术项目布局结构、有序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完善的综合素质评价机制.通过高水平体育艺

术教育实践活动的普及开展,提升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和艺术人文素养,为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

奠定基础.
三、«管理办法»在坚持面向人人,全面提升学校体育艺术工作水平方面,进行了哪些部署和强化?
«管理办法»要求各中小学校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坚持面向人人,全面做好学

校体育艺术工作并逐步形成特色,对课程教学及课时、课余训练、赛事活动以及综合评价方面的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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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作了进一步明确.
一是各中小学深入实施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开齐、开

足、上好”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的美育课程.
二是小学一到三年级落实每周四节体育课,有条件的在２０２０年底前,覆盖至四到五年级.实施体

育家庭作业,完成情况纳入日常考核范围.
三是强化课余训练,建立完善选拔机制,组建各级运动队和艺术团队,科学开展训练.
四是完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赛事活动体系和艺术展演体系,组织青少年学生广泛参加.
五是完善评价机制,强化引导,进一步形成科学的育人导向.
四、两个«管理办法»如何优化学校项目布局,以促进学校体育艺术工作均衡有序发展?
一是提出本市各中小学要不断丰富开设的体育运动和艺术项目类型并积极开展“一校多品”建设,

不断强化体育艺术特色.到２０２０年底前,每所小学和初中开设７种以上的体育运动项目和４种以上的

艺术活动项目,高中分别开设８种和５种以上,青少年学生年运动时间至少３６５小时(其中,高中阶段学

生在专项上的时间不少于１８０小时),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艺术实践活动,逐步提升运动技能

并养成终生锻炼的习惯.
二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划和国家级以上大型赛事、展演活动等项目设置并结合实际,明确各区重点布

局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及武术等９个体育项目,中西器乐(含管乐、弦乐)、
合唱、舞蹈、戏剧(含戏曲、朗诵)及书画(含篆刻、设计)等５个艺术项目,结合实际选择若干个其它项目

进行布局(以下简称“推进项目”).总体上,形成“９＋X”学校体育项目布局结构以及“５＋X”学校艺术项

目布局结构.
三是根据学校体育艺术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提出原则上,由１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阶段学校按照项目与至少２－３所初中和４－６所小学共同组成一个基本“一条龙”布局单位,每所市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原则上均应承担３个项目的布局建设任务,在课程、师资、场地、科研及评价等方面,形
成相关项目的高品质、系统性供给.

五、«管理办法»如何通过构建衔接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和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管理办法»要求各中小学校围绕全面育人目标,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充分依托课程、课余训练及赛

事展演等载体,通过强化课程教学和课外实践锻炼并做好不同学段的培养和衔接等措施,促进青少年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和艺术人文素养持续提升,在基础教育阶段至少２项可伴随终身的运动技能以及艺术

爱好和特长,引导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了深入挖掘和发挥学校体育艺术的育人价值,进一步强化高中阶段学校校园体育艺术特色发展,

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效应,在保持本市历年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管理办法»对各

“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培养机制进行完善.一方面,明确“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培养任务,要求对

按照择优原则通过专业测试且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一定要求的优秀体育学生和艺术骨干学生按

计划足额录取;另一方面,提出市和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招收优秀体育学生的录取分数要求参照当年度

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划定,不低于当年度公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招收艺术骨干学生的录取分数线达到当年度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批次最低投档控制

分数线.为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实施特别优秀的体育学生选拔、引进和培养机制.
为促进各“一条龙”初中积极做好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工作,«管理办法»明确:“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

优秀体育学生和艺术骨干学生一定比例的招生计划分配到同一布局单位内的初中学校(具体要求另行

发布).“一条龙”初中和小学可研究建立跨学校的优秀体育艺术学生联合培养机制,推动体育艺术师

资、训练场地(馆)等资源共享,促进优秀体育艺术人才脱颖而出.
六、«管理办法»在强化保障方面进行了哪些部署?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指导学校配齐配足体育艺术教师的基础上,鼓励学科教师承担带训等工作

任务,引进优秀高水平教练员、运动员等专业人员进校园,推进实施兼职教师到校带训工作制度,完善相

关工作量核算及职称发展办法.
在场地设施开发利用方面,推进学校场地综合开发利用,建设训练和实践基地、艺术创新实验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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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等.同时,推进社会场馆向青少年公益开放.
在投入保障方面,健全学生意外伤害预防机制,完善意外伤害保障和应急处理机制.同时,鼓励本

市各相关高校、专业协会、团体等单位和机构为中小学校提供指导和支持.
七、«管理办法»从何时开始实施?
«管理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

【通告】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报»公开发放地点通告
(２０２０年３月更新)

邮政支局(所)
行政区 网点名称 地　点

浦东新区 凌兆投递支局 灵岩南路１１３６号

浦东新区 临沂路投递支局 临沂路２０５号

浦东新区 世博邮政投递支局 浦东南路５０００号

浦东新区 塘桥投递支局 浦东南路２０２６号

浦东新区 东陆投递支局 凌河路１７３号

浦东新区 张杨路投递支局 张杨路１７３５号

浦东新区 金杨投递支局 枣庄路８１１号

浦东新区 高桥邮政支局 高桥镇石家街１４６号

浦东新区 新川邮政支局 新川路３３３号

浦东新区 合庆邮政支局 合庆镇庆荣路２４５号

浦东新区 江镇邮政支局 江镇新建路５８号

浦东新区 浦东国际机场邮政支局 国际机场海天五路６４号

浦东新区 张江邮政支局 川北公路２９７０号

浦东新区 春晓路邮政支局 春晓路４７０号

浦东新区 北蔡邮政支局 沪南公路６６３号

浦东新区 黄楼邮政支局 川周公路６４２５号

浦东新区 金桥投递支局 新金桥路７７７号

浦东新区 高行邮政支局 金高路１６号

浦东新区 曹路邮政支局 川沙路３２９号

浦东新区 惠南邮政支局 惠南镇北门大街２５号

浦东新区 中港邮政支局 中港镇鑫盛路１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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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 泥城邮政支局 泥城镇泥城路２１号

浦东新区 大团邮政支局 大团镇永春中路１６９号

浦东新区 万祥邮政支局 万祥镇振万路６３号

浦东新区 新场邮政支局 新场镇新奉公路１９８号

浦东新区 康桥邮政支局 康桥镇康沈路２２２号

浦东新区 下沙邮政支局 下沙镇新街９７号

浦东新区 周浦邮政支局 周浦镇年家浜路３２７号

浦东新区 祝桥邮政支局 祝桥镇南北大街１号

浦东新区 盐仓邮政支局 盐仓镇川南奉公路５６８６号

黄浦区 黄浦投递支局 福建中路４１４号

黄浦区 外滩投递支局 江西中路１４８号

黄浦区 人民公园投递支局 黄陂北路２７９号

黄浦区 南市投递支局 复兴东路４２１号

黄浦区 南车站路投递支局 南车站路１９８号

黄浦区 卢湾投递支局 思南路７号

黄浦区 龙门路投递支局 柳林路１５６号

黄浦区 丽园路投递支局 鲁班路１９７号

黄浦区 建国东路投递支局 建国中路１２３号

静安区 静安投递支局 北京西路１５７５号

静安区 石门二路投递支局 石门二路１８０号

静安区 曹家渡投递支局 长宁路９１号

静安区 闸北投递支局 沪太路１２９号

静安区 天目路投递支局 天目东路８９号

静安区 共和新路投递支局 共和新路３０１４号

静安区 彭浦邮政支局 岭南路３６０号

徐汇区 徐汇投递支局 天钥桥路１０５号

徐汇区 淮海中路投递支局 淮海中路１３３７号

徐汇区 东安路投递支局 东安路３６０号

徐汇区 华泾路邮政支局 华泾路８６６号

徐汇区 龙华邮政支局 丰谷路２０５弄７号甲

徐汇区 漕河泾邮政支局 漕宝路３８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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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 习勤路邮政支局 康健路８５号

徐汇区 梅陇邮政支局 上中西路３４８号

长宁区 长宁投递支局 宣化路１号

长宁区 天山路投递支局 天山路１７３０号

长宁区 新华路投递支局 新华路２１２号

长宁区 北新泾邮政支局 淞虹路８３８号

长宁区 仙霞路邮政支局 仙霞路７８７号

普陀区 普陀投递支局 常德路１２６９号

普陀区 曹杨新村投递支局 兰溪路１３２号

普陀区 武宁路投递支局 东新路３４８号

普陀区 沪太路投递支局 宜川路３４９号

普陀区 桃浦投递支局 武威路７１９号

普陀区 真如投递支局 真北路１８８２号

虹口区 虹口投递支局 吴淞路５２９号

虹口区 提篮桥投递支局 东大名路１２０９号

虹口区 广中路投递支局 广中路６５号

虹口区 临平北路投递支局 临平北路３６号

虹口区 车站北路邮政支局 车站北路６２０号

虹口区 虹口投递支局 吴淞路５２９号

虹口区 提篮桥投递支局 东大名路１２０９号

虹口区 广中路投递支局 广中路６５号

虹口区 临平北路投递支局 临平北路３６号

虹口区 车站北路邮政支局 车站北路６２０号

杨浦区 杨浦投递支局 黄兴路８号

杨浦区 鞍山路投递支局 鞍山路１７０号

杨浦区 控江路投递支局 控江路９１０号

杨浦区 民星邮政支局 嫩江路８９７号

杨浦区 政本路邮政支局 政本路１８０号

闵行区 沪闵路邮政支局 沪闵路１１８号

闵行区 吴泾邮政支局 剑川路１３８号

闵行区 莘庄邮政支局 莘建路１２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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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 七宝邮政支局 富强东街３８号

闵行区 古美路邮政支局 古美路４００号

闵行区 虹桥邮政支局 虹梅路２９８３号

闵行区 伟业路邮政支局 伟业路２０９号

闵行区 航华路邮政支局 航西路１８号

闵行区 诸翟邮政支局 纪翟路２００号

闵行区 田园邮政支局 都市路３６７７号

闵行区 马桥邮政支局 马桥镇中街６７号

闵行区 杜行邮政支局 叶家桥路２９１号

闵行区 陈行邮政支局 浦江镇浦申路１８８８号１０２(临)

宝山区 泗塘邮政支局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宝山区 大场邮政支局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宝山区 高境邮政支局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宝山区 大华邮政支局 真华路１１０８－２号

宝山区 庙行邮政支局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宝山区 上海大学邮政支局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宝山区 吴淞邮政支局 淞滨路８１５号

宝山区 月浦邮政支局 龙镇路７１号

宝山区 宝林八村邮政所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宝山区 杨行邮政支局 影园路４３３号

宝山区 顾村邮政支局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宝山区 刘行邮政支局 菊泉街６１８号

宝山区 罗店邮政支局 市一路１６６号

嘉定区 城中路邮政支局 嘉定区张马路５０号

嘉定区 马陆邮政支局 马陆沪宜公路２２０９号

嘉定区 南翔邮政支局 南翔镇解放街３２号

嘉定区 江桥邮政支局 江桥镇华江公路４５号

嘉定区 黄渡邮政支局 黄渡镇绿苑路５５号

嘉定区 安亭邮政支局 安亭镇墨玉路８３号

嘉定区 外冈邮政支局 外冈外青松公路３５号

嘉定区 娄塘邮政支局 嘉唐公路１２８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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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 徐行邮政支局 新建一路２１８５号

嘉定区 封浜邮政支局 江桥镇翔封路３８号

嘉定区 叶城路邮政支局 嘉定区福海路２５８号

嘉定区 新成路邮政支局 嘉定区仓场路４１６号

嘉定区 丰庄邮政支局 丰庄路３３３号

奉贤区 南桥邮政支局 南桥镇解放西路２９号

奉贤区 肖塘邮政支局西渡网点 沪杭公路２１３号

奉贤区 奉城邮政支局 川南奉公路９９９３号

松江区 人民路邮政支局 人民南路６５号

松江区 陈坊桥邮政支局 佘山桃源路１１１１号

松江区 石湖荡邮政支局 古松石湖新路５号

松江区 泖港邮政支局 泖港中南路１０１号

松江区 叶榭邮政支局 叶榭济众路２６号

松江区 车墩邮政支局 松江北松公路４６６０号

松江区 新桥邮政支局 新桥新北街３０９号

松江区 东开邮政支局 荣乐东路９３号

松江区 九亭邮政支局 九亭大街７８１号

松江区 小昆山邮政支局 小昆山青云路５８－６０号

松江区 洞泾邮政支局 洞泾长兴路５２９号

松江区 方松邮政支局 龙源路２０２号

金山区 石化邮政支局 石化金一东路２３３号

金山区 朱泾邮政支局 朱泾镇临仓街４５２号

金山区 枫泾邮政支局 枫泾镇南大街１６９号

金山区 亭林邮政支局 亭林镇寺平南路１８号

金山区 朱行邮政支局 朱行工业区朱港路３８５号

金山区 漕泾邮政支局 漕泾镇中心街２６２号

金山区 山阳邮政支局 山阳镇红旗东路１７９号

金山区 金卫邮政支局 金卫镇老卫青路３１０号

金山区 吕巷邮政支局 吕巷镇新东路９号

青浦区 青浦镇邮政支局 公园路６５５号

青浦区 徐泾邮政支局 京华路１３３－１３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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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 赵巷邮政支局 赵兴路５２号

青浦区 香花邮政支局 北青路９３５５号

青浦区 华新邮政支局 华新街６０８号

青浦区 朱家角邮政支局 漕平路１４号

青浦区 练塘邮政支局 练新路９０号

青浦区 金泽邮政支局 金溪路２９０号

崇明区 长兴邮政支局 长兴镇凤西支路２号

崇明区 横沙邮政所 横沙乡新环路１４号

崇明区 南门邮政支局 城桥镇八一路３６５号

崇明区 南盘效邮政所 港西镇三双公路１５８１弄１１号

崇明区 庙镇邮政支局 宏海公路１８８８号

崇明区 草棚邮政所 宏海公路４１９１号

崇明区 侯家镇邮政支局 侯家镇长侯路６５号

崇明区 堡镇邮政支局 堡镇工农路２３８号

崇明区 向化邮政所 向化镇向化大街１８１号

崇明区 港沿邮政支局 港沿镇港沿中路５２６号

崇明区 响椿路邮政所 竖新镇响椿路７６号

崇明区 陈家镇邮政支局 陈家镇陈彷公路２８号

崇明区 新海邮政支局 新海镇兴谷路４５号

崇明区 长江邮政支局 北沿公路１６４７弄８８９支弄４号

崇明区 新河邮政所 新河镇新中路６１５号

上海书城和新华书店

行政区 网点名称 地　点

浦东新区

东方书城 商城路６６０号南商铺一、二层

洪山路门店 洪山路１９２号

北中门市 北中路３９９~４０３号

汤臣店 东方路７１０号汤臣金融大厦地下夹层

文峰店 张杨北路８０１号

川沙门市 川沙镇新川路２５５号

高桥门市 高桥镇王家街２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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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

周浦门市 年家浜路５３８号万达广场２楼

惠南门市 惠南镇东门大街５０８号

惠南乐购店 惠南镇南门大街１８号

新场门市 新场镇朝阳路５２号

徐汇区

港汇广场店 虹桥路１号５０１~５０８室

新梅陇店 上中西路２８０号壹街坊B２层

徐汇教材书店 中山南二路２６０号

习勤店 习勤路４９号

大木桥店 大木桥路４９９号

长桥店 罗香路７３号

日月光店 漕宝路３３号日月光中心二楼

复兴店 复兴中路１２５６号

黄浦区
上海书城 福州路４６５号

鲁班路门市部 鲁班路３５９号

长宁区

上海书城长宁店 长宁路１０５７号

西郊百联店 仙霞西路８８号

金虹桥店 茅台路１７９号金虹桥商场LC１

静安区
申乐店 北京西路１８２９号

绿凯店 平顺路１５９号

普陀区

百联中环店 真光路１２８８号

延长西路店 延长西路３５０号

上海书城曹杨店 枣阳路１０７号(正门)

虹口区
潥阳新华书店科技书店 四平路９５号

山阴店 四川北路２０５６号

杨浦区

上海书城五角场店 淞沪路７７号万达广场地下一层

上海书城鞍山店 鞍山路２０号

延吉门市 延吉中路２５弄３５号~３７号

闵行区

莘庄门市 莘松路３８０号

七宝门市 七宝镇青年路２９９号

沪闵路教材书店 沪闵路２３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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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

淞滨路门市 淞滨路１３３号

牡丹江门市 牡丹江路１７５６号

月浦路门市 龙镇路１００号

嘉定区 罗宾森店 城中路１６８号二楼

奉贤区 新建路门市 南桥镇新建新中路５５６号

松江区

平高世贸店 中山中路７７号３楼

泗泾门市 泗泾镇开江东路１７７号

地中海门市 新松江路９２５弄地中海商业中心四楼

金山区

石化门市 山阳镇龙皓路１０９８号万达百货三楼

山龙门市 石化卫清西路７３４号

枫泾门市 枫泾镇枫丽路１７９号

朱泾门市 朱泾镇万安街６１９号

青浦区

青浦吾悦广场店 淀山湖大道２１８号３楼０１９~０２１号

公园路门市 公园路４２０号

朱家角门市 镇北大街３６８号

崇明区
八一路门市 八一路４５８号

堡镇门市 堡镇中路１６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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